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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乐政办发〔2021〕17 号 

 

  

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督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为建立有效的目标督查机制和快捷的信息反馈机制，强化督

查工作的实地督查职能，不断提高政务督查工作实效，加快推进

市政府重大决策、重点工作、重点项目落地见效。经市政府研究，

现就进一步加强政务督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从讲政治、讲全局的高度理

解政策、谋划工作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真抓实干。聚焦推动解决人

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事，把听取服务对象的意见作为作出督查结论

的重要程序，始终把人民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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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“突出重点、讲究方法、创新方式、务求实效”的工作原则，

强化工作执行力，强化督查效率，强化成果运用，确保市政府各

项重点工作全面完成。 

二、督查任务 

督促市政府重大决策、重大政策、重大改革、重大任务、重

大民生事项、重大部署事项及市政府领导批示指示交办的事项落

到实处。 

三、督查方式 

为适应当前督查工作专业化、精细化要求，强化督查工作实

效，督查方式由传统书面督查转为实地督查为主、书面督查为辅，

按照经济、民生、城市、综合等领域，开展精准靶向督查、重点

专项督查、多跨协同督查。 

（一）人员要求。“督查专员储备库”人选要求政治立场坚定、

顾全大局、坚持原则、公道正派、廉洁奉公；具备较高的政策理

论水平、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、较强的业务能力、丰富的工作经

验；担当负责、严谨务实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解决问题能

力；热爱督查工作，身体健康，年龄适宜，能够保证全程参加实

地督查工作。 

（二）人员构成。按照分级分层全员参与的原则，在机关单

位、社会团体中选取业务能力强、务实担当的人员，建立“督查

专员储备库”，进一步充实督查力量。 

    1．经济类：市发改局、市经信局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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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等单位推荐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各

1 名；市税务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、市金融工作

服务中心等单位推荐中层干部 1 名。 

2．民生类：市教育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文广

旅体局等单位推荐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各 1 名；市司法局、市人

力社保局、市医疗保障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

等单位推荐中层干部 1 名。 

3．城市管理类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

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市政公用工程建设中

心等单位推荐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各 1 名；市农业农村局、市铁

路建设中心、市高速公路建设中心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等单位推

荐中层干部 1 名。 

4．综合服务类：柳市镇、北白象镇、虹桥镇、淡溪镇、大

荆镇、清江镇、乐成街道、城东街道、城南街道、翁垟街道等镇

街推荐中层干部1 名；市人大办推荐市人大代表 3名、市政协办推

荐市政协委员 3 名、市委组织部推荐市党代表3 名、市纪委市监委

推荐行风监督员 3 名。 

    （三）管理方式。“督查专员储备库”人员由市政府办公室登

记备案，统一建库，实行动态管理；原则上根据业务对口调配至

相关专项督查组进行精准督查；储备库人员接到督查工作任务

后，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，须提前向市府办报备；储备库人员所

在单位要支持其全面履行督查职责；根据工作需要，市府办适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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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开展业务培训、交流考察等活动。 

四、运行机制 

（一）立项。由市政府督查室根据工作需要向市府办提出立

项申请，经市府办主任办公会议或根据需要报经市政府市长办公

会议研究同意后，市政府督查室对所提事项提出督查方案。方案

对督查任务进行分解，明确督查内容、方式、对象和督查时限，

并建立相应督查项目台账，有序跟踪督查情况。 

（二）交办。督查方案经市府办主任办公会议审议后，由市

府办主任以派单方式，从“督查专员储备库”中选取 3-5 位具备与

督查事项相适应的政治素质、专业知识、业务能力的人员临时组

建督查组，按照督查方案确定的督查内容、对象和范围，力求采

用“不发通知、不打招呼、不听汇报、不用陪同和接待，直奔基

层、直插现场”的“四不两直”工作法开展实地督查。 

（三）反馈。实地督查工作完成后，督查组要根据督查工作

情况，形成专题督查情况报告。内容要求全面、详实、准确，要

针对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改进、完善的意见和建议。督查情况报告

将以《督查专报》形式报送市政府领导，经市政府领导审签后，

发送至被督查单位及全市其他相关部门。 

（四）应用。督查结果将作为年度考绩的重要参考依据，同

时作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指标和干部实绩评价的

重要依据。对督查中发现因履职不到位，造成重点工作、重大项

目严重落后的，其情况将通报市纪委市监委、市委组织部，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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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纪给予纪律处分、组织处理。 

五、其他要求 

请有关部门和乡镇（街道）高度重视督查工作，认真研究，

积极做好“督查专员储备库”人员选派推送。填写《督查专员人选

推荐表》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，于 10 月 9 日（星期六）下午 5:00

前报送至市政府督查室。（报送路径：OA 公务信箱/单位用户组/

市政府督查室；浙政钉：乐清市政府办公室/市政府督查室；联

系人：卢乐骥，联系电话：61880547，短号：557077）。 

 

附件：督查专员人选推荐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30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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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督查专员人选推荐表 

 

工作单位  

一寸免冠照 
姓  名  性  别  

出生年月  手机号码  

职  务  职  称    

毕业院校  

所学专业  最高学历  

专业领域 

 

 

 

 

特长描述 

 

 

 

 

推荐单位 

意    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  

2021 年  月  日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、政协办公室，市人武部，市法院，市检察

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民主党派。  

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月 30日印发  

 


		
	2021-09-30T19:12:40+0800
	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	0




